
一
江
山
為
浙
東
臺
州
灣
椒
江
口
外
大
陳
列
島

之
離
島
，
距
離
大
陸
約
三
十
餘
公
里
，
北
至
頭

門
山
九
公
里
，
南
至
大
陳
島
十
七
公
里
，
係
由

北
江
山
與
南
江
山
兩
座
島
嶼
組
成
，
全
島
一‧

二
平
方
公
里
，
北
江
山
大
，
南
江
山
小
，
中
間

隔
著
一
條
寬
約
百
餘
公
尺
狹
長
水
道
，
形
如
內

江
，
東
港
口
與
西
港
口
相
對
，
似
在
海
中
寫
下

粗
壯
的
﹁
一
﹂
字
，
故
名
曰
﹁
一
江
山
﹂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七
月
，
韓
戰
雙
方
達
成
︽
停

戰
協
定
︾
，
中
共
對
外
軍
事
武
力
漸
轉
移
至
臺

海
，
集
結
重
兵
於
浙
東
，
共
機
亦
逐
次
進
駐
於

上
海
、
寧
波
一
帶
，
積
極
準
備
進
占
大
陳
列
島
。

就
戰
略
言
，
一
江
山
為
大
陳
列
島
北
部
屏
障
，

除
可
以
觀
察
海
門
方
面
共
軍
海
上
動
態
，
更
可

收
集
敵
情
監
視
共
軍
與
掩
護
大
陳
之
任
務
。
因

之
，
中
共
若
要
奪
取
大
陳
，
必
先
攻
克
一
江
山
。

四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
共
軍
進
犯
一
江

山
，
島
上
國
軍
由
反
共
救
國
軍
編
組
而
成
，
與

敵
奮
勇
激
戰
，
因
海
空
優
勢
不
再
，
孤
立
難

援
，
大
部
分
壯
烈
殉
職
，
震
驚
國
內
。

共
軍
陸
海
空
聯
合
作
戰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
共
軍
首
次
以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型
態
，
準
備
進
犯
一
江
山
，
下

達
一
江
山
登
陸
作
戰
命
令
：
以
陸
軍
第
二
十
軍

第
六
十
師
第
一
七
八
團
、
一
八○

團
第
二
營
編

成
，
區
分
為
兩
個
梯
隊
；
第
一
七
八
團
第
一
、

第
二
營
和
第
一
八○

團
第
二
營
為
第
一
波
登
陸

部
隊
；
以
第
一
七
八
團
第
三
營
為
第

二
波
登
陸
部
隊
，
共
計
三
千
六
百
多

人
，
由
第
二
十
軍
副
軍
長
黃
朝
天
擔

任
登
陸
部
隊
司
令
。

海
、
空
軍
方
面
：
共
軍
總
計
投
入

各
類
艦
艇
一
百
八
十
八
艘
及
火
砲

一
百
四
十
四
門
，
組
成
火
力
支
援
部

隊
，
負
責
掩
護
登
陸
部
隊
突
擊
登

陸
，
並
封
鎖
阻
遏
由
大
陳
增
援
的
國

軍
艦
艇
。
空
軍
和
海
軍
航
空
兵
則
投

入
飛
機
一
百
八
十
四
架
，
其
任
務
奪

取
大
陳
地
區
制
空
權
，
掩
護
地
面
部

隊
及
水
面
艦
艇
，
不
致
被
國
軍
飛
機

攻
襲
，
並
對
大
陳
國
軍
雷
達
站
、
指

揮
機
構
進
行
轟
炸
，
直
接
支
援
作
戰
。

國
軍
兵
力
部
署
與
戰
備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五
月
，
共
軍
攻
陷
東
磯
列

島
，
一
江
山
即
處
於
頭
門
山
共
軍
砲
兵
射
程

內
。
十
一
月
一
日
，
頭
門
山
共
軍
向
一
江
山
猛

烈
砲
擊
。
是
月
敵
空
軍
兩
次
空
襲
一
江
山
，
至

此
一
江
山
戰
雲
密
布
。
十
一
月
七
日
，
國
防
部

部
長
俞
大
維
等
人
赴
大
陳
、
一
江
山
視
察
後
，

研
判
共
軍
有
先
行
孤
立
一
江
山
，
再
進
而
攻
取

之
，
做
為
進
犯
大
陳
列
島
徵
兆
。

一
江
山
戰
鬥
爆
發
前
，
駐
防
島
上
國
軍
兵

力
：
司
令
部
轄
一
個
直
屬
中
隊
、
突
擊
第
四
大

隊
︵
轄
四
個
中
隊
及
一
個
通
訊
中
隊
︶
、
突
擊

第
二
大
隊
第
四
中
隊
及
一
個
砲
兵
中
隊
，
總
計

官
兵
一○

三○

人
︵
含
配
屬
電
臺
人
員
十
人
︶
。

主
力
在
北
江
山
，
司
令
部
設
在
北
江
山
制
高
點

二○

三
高
地
；
突
擊
第
二
大
隊
第
四
中
隊
守
備

南
江
山
，
突
擊
第
四
大
隊
及
砲
兵
中
隊
守
備
北

江
山
。
在
戰
備
工
事
方
面
：
已
建
構
完
成
永
備

型
、
半
永
備
型
工
事
為
骨
幹
較
完
整
的
防
禦
體

系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日
起
，
共
軍
不
斷
對

大
陳
及
一
江
山
進
行
空
中
偵
察
與
海
面
搜
索
，

加
以
山
對
岸
共
軍
活
動
與
通
信
聯
絡
日
趨
頻

繁
。
大
陳
防
衛
司
令
部
研
判
：
﹁
共
軍
可
能
於

近
日
天
候
良
好
之
際
，
進
犯
一
江
山
，
並
以
三

軍
聯
合
強
襲
，
實
施
兩
棲
登
陸
作
戰
。
﹂
遂
電

令
一
江
山
司
令
王
生
明
，
嚴
整
戰
備
，
並
令

第
四
十
六
師
第
一
三
六
團
第
三
營
與
反
共
救

國
軍
編
成
敢
死
隊
，
準
備
支
援
一
江
山
。
後

因
天
候
不
佳
，
且
無
海
、
空
軍
掩
護
而
作
罷
。

我
軍
奮
戰
共
軍
難
發
揮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八
時
起
，
共

軍
空
軍
對
一
江
山
國
軍
主
要
陣
地
及
指
揮
所

實
施
首
波
攻
擊
與
轟
炸
。
十
二
時
七
分
起
，

頭
門
山
共
軍
砲
兵
對
一
江
山
實
施
破
壞
性

射
擊
，
一
江
山
部
分
陣
地
被
摧
毀
。
十
二
時

十
五
分
至
十
三
時
二
十
二
分
，
共
軍
七
十
餘

艘
登
陸
艇
船
自
高
島
、
鯁
門
島
、
頭
門
山
起

航
。
十
三
時
三
十
分
，
敵
空
軍
對
一
江
山
實

施
第
二
波
攻
擊
。
一
江
山
前
沿
突
出
部
工
事

大
部
分
被
摧
毀
，
通
信
聯
絡
中
斷
，
指
揮
癱

瘓
，
為
共
軍
登
陸
創
造
有
利
條
件
。
駐
大
陳

國
軍
砲
兵
雖
然
向
共
軍
進
行
攔
阻
射
擊
，
但

遭
共
軍
海
岸
砲
兵
及
航
空
兵
的
火
力
壓
制
。

我
海
、
空
軍
，
或
因
天
候
或
遭
敵
攔
截
，
未
能

適
時
支
援
戰
鬥
。

一
月
十
八
日
十
四
時
二
十
九
分
，
共
軍
第
一

波
登
陸
部
隊
主
力
在
北
江
山
樂
清
礁
、
北
山
灣

地
段
登
陸
。
共
軍
在
砲
兵
和
空
中
火
力
支
援

下
，
迅
速
攻
占
北
江
山
我
第
一
線
陣
地
。
十
四

時
三
十
三
分
，
一
股
共
軍
在
北
江
山
西
部
登

陸
，
敵
以
艦
砲
向
我
軍
進
行
猛
烈
火
力
壓
制
射

擊
，
並
突
破
我
軍
封
鎖
線
。
十
八
日
下
午
，
共

軍
第
二
波
登
陸
部
隊
陸
續
在
一
江
山
登
陸
。
在

共
軍
登
陸
一
江
山
過
程
中
，
國
軍
主
要
據
守
在

碉
堡
陣
地
裡
，
憑
藉
支
撐
點
，
全
力
以
火
力
狙

擊
已
登
陸
的
共
軍
。
共
軍
在
灘
頭
登
陸
時
，
雖

遭
到
我
軍
重
創
，
但
我
軍
不
敵
共
軍
人
海
戰

術
，
至
十
八
日
十
五
時
，
共
軍
在
海
、
空
軍
及

砲
兵
火
力
支
援
下
，
我
灘
頭
陣
地
大
致
都
已
淪

陷
。共

軍
攻
陷
我
灘
頭
陣
地
後
，
兵
分
數
路
向
我

縱
深
陣
地
展
開
攻
擊
，
敵
我
雙
方
進
行
塹
壕
戰

鬥
。
共
軍
在
海
、
空
軍
及
砲
兵
火
力
支
援
下
，

向
島
內
預
定
方
向
進
犯
。
然
而
，
受
到
島
上
地

形
限
制
，
共
軍
戰
鬥
隊
形
被
割
裂
，
加
上
我
軍

奮
勇
抵
抗
及
火
力
壓
制
，
造
成
共
軍
火
力
難

以
有
效
發
揮
，
傷
亡
頗
重
。
十
八
日
十
五
時
左

右
，
共
軍
攻
陷
瞭
望
村
後
，
即
以
主
力
攻
擊
一

江
山
司
令
部
所
在
的
二○

三
高
地
，
戰
況
激

烈
，
最
後
王
生
明
司
令
親
率
預
備
隊
，
在
對
敵

逆
襲
失
敗
後
，
以
手
榴
彈
自
戕
成
仁
。

共
軍
突
入
我
北
江
山
陣
地
時
，
另
股
共
軍
在

南
江
山
登
陸
，
我
軍
雖
然
奮
勇
抵
抗
，
南
江
山

仍
於
十
七
時
三
十
分
失
守
。
十
八
日
黃
昏
後
，

一
江
山
仍
有
國
軍
據
險
奮
勇
抗
敵
，
至
十
九
日

二
時
，
一
江
山
戰
鬥
大
致
已
結
束
。
共
軍
掃
蕩

戰
場
，
對
藏
身
碉
堡
頑
抗
的
殘
餘
國
軍
，
使
用

噴
火
器
摧
毀
碉
堡
將
其
燒
死
，
並
俘
虜
部
分
已

失
戰
鬥
力
的
國
軍
。

守
備
一
江
山
的
突
擊
第
四
大
隊
大
隊
長
王
輔

弼
在
被
共
軍
俘
虜
後
曾
言
：
國
軍
無
法
固
守
一

江
山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三
點
：
一
是
沒
有
國
軍
增

援
。
二
是
共
軍
兵
力
較
國
軍
過
於
雄
厚
。
三
是

共
軍
出
動
陸
海
空
軍
，
火
力
強
大
，
國
軍
遭
受

敵
砲
火
壓
制
。
一
江
山
戰
鬥
結
束
後
，
國
防
部

對
此
役
的
結
論
則
是
：
缺
乏
強
大
海
、
空
軍
支

援
，
成
為
孤
軍
挨
打
局
面
。

赤
膽
忠
魂
壯
志
泣
鬼
神 

一
江
山
戰
鬥
有
關
敵
我
傷
亡
數
字
，
我
方
及

中
共
眾
說
紛
紜
。
共
軍
傷
亡
人
數
，
中
共
說

法
是
：
傷
亡
一
千
四
百
一
十
七
人
，
其
中
陣
亡

四
百
五
十
四
人
。
我
方
則
估
算
共
軍
傷
亡
應
在

兩
千
人
以
上
。
至
於
國
軍
傷
亡
人
數
，
︽
一
江

山
戰
鬥
檢
討
︾
記
載
：
七
百
二
十
人
陣
亡
，
負

傷
三
百
餘
人
。

共
軍
攻
陷
一
江
山
，
島
上
國
軍
壯
烈
犧
牲
，

震
驚
朝
野
，
時
國
軍
在
大
陳
地
區
已
喪
失
制
空

及
制
海
權
，
共
軍
恐
將
隨
時
進
占
大
陳
。
在
國

防
部
長
俞
大
維
的
建
議
下
，
蔣
中
正
總
統
考
量

撤
守
大
陳
列
島
，
可
以
縮
短
防
線
，
集
中
兵
力

於
臺
澎
金
馬
地
區
，
最
終
接
受
美
國
提
出
的
大

陳
撤
守
協
議
。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二
月
大
陳
軍
民

在
國
軍
與
美
軍
協
助
下
，
聯
合
實
施
﹁
金
剛
計

畫
﹂
，
轉
進
臺
灣
。

一
江
山
之
役
，
國
軍
面
對
共
軍
出
動
陸
海

空
三
軍
大
舉
進
犯
，
縱
使
孤
立
無
援
，
仍
與

敵
奮
戰
到
最
後
一
刻
，
發
揮
軍
人
志
節
。
為

此
蔣
中
正
親
自
出
席
在

臺
北
舉
行
的
追
悼
一
江

山
成
仁
烈
士
大
會
，
並

頒
﹁
民
族
正
氣
﹂
橫
額

誌
輓
，
以
感
念
表
彰
殉

職
國
軍
官
兵
。
政
府
除

以
鳳
山
陸
軍
官
校
外
的

一
條
馬
路
命
名
為
﹁
王

生
明
路
﹂
，
以
表
彰
王

生
明
將
軍
忠
勇
愛
國
之

情
操
；
更
在
臺
北
市
擇

街
道
，
命
名
為
﹁
一
江

街
﹂
，
街
附
近
設
立
﹁
一

江
公
園
﹂
，
園
中
豎
立

有
﹁
一
江
山
殉
難
烈
士

紀
念
碑
﹂
，
以
使
國
人

緬
懷
為
此
役
壯
烈
犧
牲

的
國
軍
將
士
。
一
江
山

戰
役
彰
顯
了
軍
人
執
干

戈
以
衛
社
稷
，
捐
軀
報

國
無
畏
犧
牲
的
忠
義
精

神
。

捐軀報國恩捐軀報國恩
血浸血浸一江山一江山

文／陳忠 圖／青年日報

↑

一江山島分為北江及南江，中
間隔海狀似長江，圖為南江處。

↑國軍戰士在一江山戰役中英勇奮戰。

↑

戰役爆發前，島上長官向戰
士演講：革命軍人成功之要義。

↑

王
生
明
司
令
用
生
命
守
衛
中
華
民
國
。

↑

面
對
共
軍
大
舉
進
犯
，
縱
使
孤
立
無

援
，
王
生
明
司
令
（
中
）
仍
率
國
軍
與

敵
奮
戰
到
最
後
一
刻
。

↑王生明司令在浙海前線，用望遠鏡監看敵情動態。

第 10896組  71749 ( 新北售出 )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
者1個，獨得新臺幣參拾
萬元整。

第10728組 第10826組 第10827組 第10833組 第10856組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
者，每個各得新臺幣伍萬
元整。28549

( 儲蓄部售出 )

43416
( 左營售出 )

31233
( 左營售出 )

83306
( 儲蓄部售出 )

77579
( 新竹售出 )

23762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
得新臺幣捌佰元整。

43236 83757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
得新臺幣伍佰元整。

29721 30454 40942 57581 62697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
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整。

66960 69685 75557 76178 79278

481 639
各組末 3號相同者，每個
各得新臺幣壹拾五元整。

開獎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0日（自 108年 01月 02日至 108年 12月 25日止售出之儲券均適用）

領獎期限：本儲蓄獎券中獎獎金得自開獎後次月 1日起至到期後 6個月內領取，未領取且未開立綜合儲

蓄存款帳戶者，逾期不再發給。

1.「國軍金融理財服務網」提供多項金融理財商品供國軍官兵同仁選用，詳情請至國防部主計	
  局官網及國軍同袍儲蓄會臉書粉絲專頁參閱。
2.109 年 1 月份，軍人儲蓄獎券銷售至當月 22 日截止、1月 30 日開獎。

頭獎
( 獎別1)

貳獎
( 獎別2)

參獎
( 獎別3)

肆獎
( 獎別4)

伍獎
( 獎別5)

附獎
( 獎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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